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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
	行政许可
	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
	1. 办事信息公示，包括办理行政审批的依据、条件、数量、程序、办理时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、申请书示范文本、审批部门、网上审批入口、咨询电话、投诉电话等
2. 受理情况公示，包括项目名称、建设地点、建设单位、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编制单位、受理日期、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全本（除涉及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等内容外）、公众参与情况（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项目）、联系方式等
3. 拟审批情况公示，包括项目名称、建设地点、建设单位、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编制单位、项目概况、主要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对策与措施、公众参与情况（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项目）、建设单位或地方政府作出的相关环境保护措施承诺文件、听证权利告知、联系方式等
4. 环评批复公示，包括项目名称、建设地点、建设单位、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编制单位、审批文件全文、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权利告知、联系方式等。
	1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
2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》
3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4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
	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	区生态环境分局
	[bookmark: _GoBack]■政府网站
■政务服务中心

	√
	
	√
	
	√
	

	2
	
	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
	1. 办事信息公示，包括办理行政审批的依据、条件、数量、程序、办理时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、申请书示范文本、审批部门、网上审批入口、咨询电话、投诉电话等
2.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信息公示，包括项目概况、申请许可内容、公示时间、联系电话、联系人等
	1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
2. 《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
3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4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
	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	区生态环境分局
	■政府网站
■政务服务中心

	√
	
	√
	
	√
	

	3
	
	贮存危险废物超过一年的批准
	1. 办事信息公示，包括办理行政审批的依据、条件、数量、程序、办理时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、申请书示范文本、审批部门、网上审批入口、咨询电话、投诉电话等
2. 贮存危险废物超过一年的批准决定公示
	1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
2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3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
	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	区生态环境分局
	■政府网站
■政务服务中心

	√
	
	√
	
	√
	

	4
	
	江河、湖泊新建、改建或者扩大排污口审核
	1. 办事信息公示，包括办理行政审批的依据、条件、数量、程序、办理时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、申请书示范文本、审批部门、网上审批入口、咨询电话、投诉电话等
2. 江河、湖泊新建、改建或者扩大排污口审核结果公示，包括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报告书决定书的基本信息，包括项目名称、申请人名称、行政许可决定书文件号、决定日期、建设地点等。
	1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
2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
3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》
4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5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
	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	区生态环境分局
	■政府网站
■政务服务中心

	√
	
	√
	
	√
	

	5
	
	防治污染设施拆除或闲置审批
	1. 办事信息公示，包括办理行政审批的依据、条件、数量、程序、办理时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、申请书示范文本、审批部门、网上审批入口、咨询电话、投诉电话等
2. 企业或单位关闭、闲置、拆除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设施、场所的核准结果
3. 企业或单位拆除、闲置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设施的审批结果
	1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
2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
3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》
4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5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
	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	区生态环境分局
	■政府网站
■政务服务中心

	√
	
	√
	
	√
	

	6
	
	排污许可
	1. 办事信息公示，包括办理行政审批的依据、条件、数量、程序、办理时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、申请书示范文本、审批部门、网上审批入口、咨询电话、投诉电话等
2. 排污许可证正本以及副本中基本信息、许可事项及承诺书等
3. 排污许可证的变更、延续、注销等
	1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
2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
3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
4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5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
6. 《排污许可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	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	区生态环境分局
	■政府网站
■公开查阅点
■政务服务中心

	√
	
	√
	
	√
	

	7
	行政确认
	固体废物申报登记确认
	办事信息公示，包括办理行政确认的依据、条件、数量、程序、办理时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、申请书示范文本、审批部门、网上审批入口、咨询电话、投诉电话等
	1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
2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	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	区生态环境分局
	■政府网站
■政务服务中心

	√
	
	√
	
	√
	

	8
	其他服务事项
	实施强制性企业清洁生产审核结果备案
	办事信息公示，包括办理备案的依据、条件、数量、程序、办理时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、申请书示范文本、审批部门、网上审批入口、咨询电话、投诉电话等
	1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》
2. 《清洁生产审核办法》
3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4. 《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》（中办发〔2016〕8号）
	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	区生态环境分局
	■政府网站
■政务服务中心

	√
	
	√
	
	√
	








